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管理办法》

的通知

京环发〔2024〕16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工作，落实《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京政发〔2024〕6 号），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了《北京市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9 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纳入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的重点碳排放单位（以下简

称“重点碳排放单位”）使用碳减排量抵销其部分碳排放量的行为，根据《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发〔2024〕
6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相关工作

的组织实施、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

第三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可使用碳减排量抵销其部分碳排放量，使用比例不

得高于市生态环境部门当年确认的该单位年度碳排放量的 5%。

第四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可用于抵销的碳减排量包括全国温室气体核证自愿

减排量、本市审定的自愿减排量。鼓励优先使用本地产生的碳减排量。1 吨碳减

排量可抵销 1吨碳排放量。

第五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使用本市行政区域外项目产生的全国温室气体核证

自愿减排量的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市生态环境部门确认的该单位年度碳排放量的

2.5%。鼓励优先使用河北省、天津市等与本市签署生态环境、可再生能源等相关

合作协议地区的全国温室气体核证自愿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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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市审定的自愿减排量是指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的碳普惠项目产生的

减排量，碳普惠项目涉及交通、建筑、园林绿化、可再生能源及节能等领域。

第七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在使用碳减排量抵销其部分碳排放量时，应向市生

态环境部门提交抵销申请及相关材料，市生态环境部门在抵销申请提交截止日期

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碳减排量可用于抵销其部分碳排放量。

第八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使用全国温室气体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时，需在北

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平台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函（加盖单位公章），内容包括单位基本信息、使用抵销项目情

况及抵销比例说明。

（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凭证。

（三）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机构出具的项目登记书。

（四）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中完成申请全国温室气体核证

自愿减排量用于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销用途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重点碳排放单位使用本市审定的自愿减排量抵销时，需在北京市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平台提交申请函（加盖单位公章），内容包括单位基本信息、使

用抵销项目的抵销量、抵销比例说明等。

第十条 抵销过程中相关机构和人员违反法律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

法（试行）》（京发改规〔2014〕6 号）同时废止。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量抵销管理办法》的通知



